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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或“公司”）拟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长沙楚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南澎湃股权投

资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楚天资产管理（长沙）有限公司的 89.00 万元

注册资本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

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和《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上市类第 1 号》等监管规定，公司对本次交易方案和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

应修订。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审阅了拟提

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会议文件，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公司对本次重组报告书进行修订并编制的《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摘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的购买资产协议和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进行补充修订并签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有利于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3、公司本次对《重组报告书》和重组协议的修订，不涉及变更交易对象、交

易标的、交易价格或调增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不存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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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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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刘曙萍：                 

曾江洪：                 

贺晓辉：                 

黄忠国：                 

 

 

2020 年 8 月 26 日 

 

 

  


